
國立臺北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02 年 11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電機工程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3 年 4 月 7 日 102 學年度第 8 次電機工程學系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總則 

為加強學校實施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防止災害發生，保障工作人員、學員生的安全與健康，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本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相關人員應確實遵行。 

 

貳、安全衛生組織與管理 

一、各實驗室負責人應綜理相關安全衛生工作並依規定辦理下列事項： 

(一)訂定各實驗室安全衛生規則。 

(二)依相關規定設置安全衛生組織或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 

(三)編列適當之安全衛生經費以辦理安全衛生工作。 

二、於製造、處置、使用、儲存危險物及有害物之實驗場所，應訂定並實施危害通識計畫；

人員暴露有超過容許濃度之虞時，應採取必要之危害預防控制措施。 

三、應於明顯易建之處所標明並禁止非從事工作有關之人員進入下列工作場所： 

(一)有害物超過容許濃度之虞之場所。 

(二)處置危險物及有害物之場所。 

(三)具強烈微波、射頻波、噪音、雷射、非游離輻射及游離輻射等場所。 

(四)氧氣濃度未滿百分之十八之場所。 

(五)生物病原體顯著污染之場所。 

(六)處置大量高熱物體或顯著濕熱之場所。 

(七)處置大量低溫物體或顯著寒冷之場所。 

四、實驗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應立即使工作人員及學員生退避至安全場所。 

五、應由合格之電器技術人員負責電氣設備、工具之安全性，避免發生感電危害。 

六、實驗場所工作人員有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接受健康檢查之

義務。 

 

參、安全衛生設施與守則 

一、應保持實驗場所的整潔及注意採光、照明、通風與換氣，對於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

保持不致使人員跌倒、滑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並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二、需明顯標示實驗場所設置之安全門及安全梯，於工作人員及學員生工作期間保持暢通，

並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對於室內工作場所，應依規定設置足夠人員使用之通道，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有適用其用途之寬度，其主要人行道不得小於一公尺。 

(二)自路面起算二公尺高度之範圍內，不得有障礙物，但因工作之必要，經採防護措施

者，不在此限。 

四、應使實驗場所之空氣充分流通，必要時，應依規定以機械通風設備換氣，調節新鮮空氣、

溫度及降低有害物濃度。 

五、A：有機溶劑、鉛、粉塵、特定化學物質之實驗場所，學校應依實際狀況設置有效之密



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等設施，並保持其性能。 

有機溶劑作業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有機溶劑應於指定地點存放，並標明種類、名稱及張貼危害標示。 

(二)有機溶劑之容器應隨時加蓋，以防止氣體逸散。 

(三)於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將注意事項，公告於作業場所明顯之處。 

(四)有機溶劑之廢液不可任意傾倒，應倒入指定之廢液容器中，並依規定處理。 

B：化學藥品管理： 

(一)每一化學品應有如下標示： 

1.圖示。 

2.內容：(1)名稱(2)主要成分(3)危險警告(4)危害防範(5)製造商或之名稱、地址

及電話。 

(二)製作每一危害物質之物質安全資料表，提供相關人員必要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三)製作危害物質清單，以控制數量與方便管理。 

(四)確知特殊化學藥品之正確操作方法與順序。 

1.鹼金屬與水反應會有起火與爆炸之危險。 

2.皮膚接觸會灼傷。 

3.須儲存於輕質油中，銷毀須於酒精中冷卻。 

4.灑出之水銀可用真空吸取法清除。 

5.強酸、強鹼濺出時可用中和劑中和後再予清除。 

(五)確知可燃性液體之正確儲存與處理方式： 

1.標示應明確。 

2.正確的分類與存放。 

3.須考慮儲存相容性問題。 

4.應遠離火焰。 

六、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實驗場所，應不得設置有火花、電弧或用高溫成為發火源

之虞之機械、器具或設備等。 

七、對於存有引火性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塵，致有引起爆炸、火災之虞之實

驗場所，應有通風、換氣、除塵等必要措施。 

八、對於危險物製造、處置之實驗場所，為防止爆炸、火災，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爆炸性物質，應遠離煙火、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並不得加熱、摩擦、衝擊。 

(二)著火性物質，應遠離煙火、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並不得加熱、摩擦、衝擊或使其

接觸促進氧化之物質或水。 

(三)氧化性物質，不得使其接觸可促進其分解之物質，並不得予以加熱、摩擦或撞擊。 

(四)引火性液體，應遠離煙火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未經許可不得灌注、蒸發或加熱。 

(五)除製造、處置必需之用料外，不得任意放置危險物。 

九、應注意抽氣櫃通風管道之定期維護，避免因累積易燃物質造成火災。 

十、對於使用乙炔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熔斷或加熱作業，應規定其產生之乙炔壓力不

得超過表壓力每平方公分一‧三公斤以上。 

十一、對於使用乙炔熔接裝置從事金屬之熔接、熔斷或加熱作業，應選任專人辦理下列事項： 

(一)決定工作方法及指揮工作。 

(二)對使用中之發生器，禁止使用有發生火花之虞之工具或予以撞擊。 

(三)使用肥皂水等安全方法，測試乙炔熔接裝置是否漏洩。 



(四)發生器之氣鐘上禁止放置任何物件。 

(五)發生器室出入口之門，應注意關閉。 

(六)維修移動式乙炔熔接裝置之發生器時，應於屋外之安全場所為之。 

(七)開啟氣鐘時，應禁止撞擊或發生火花。 

(八)工作時，應將乙炔熔接裝置發生器內存有空氣與乙炔之混合氣體排除。 

(九)工作中，應查看安全器之水位是否保持安全狀態。 

(十)應使用溫水或蒸氣等安全之方法加溫或保溫，以防止乙炔熔接裝置內水之凍結。 

(十一)發生器之修繕、加工、搬運、收藏，或繼續停止使用時，應完全除去乙炔。 

(十二)監督人員戴用防護眼鏡、防護手套。 

十二、工作人員或學員生操作有爆炸之虞的實驗時，須設置具有防爆玻璃的抽氣櫃，並規定其

確實使用適當之防護裝備。 

十三、應於實驗場所設置適當之消防設施，並依消防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應標示消防安全設備，必要時簡要標明其使用方法。 

十五、貯存高壓氣體時，應注意： 

(一)貯存場所應有適當之警戒標示，禁止煙火接近。 

(二)貯存周圍二公尺內不得放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三)盛裝容器和空容器應分區放置。 

(四)可燃性氣體、有毒性氣體及氧氣之鋼瓶，應分開貯存。 

(五)應安穩放置，並固定及裝妥護蓋。 

(六)容器應保持在攝氏四十度以下。 

(七)貯存處應考慮於緊急時便於搬出。 

(八)貯存處附近，不得任意放置其他物品。 

(九)對於高壓可燃性氣體之貯存，電氣設備應採用防爆型，不得帶用防爆型攜帶式電

筒以外之其他燈火，並應有適當之滅火器具。 

十六、搬運高壓氣體容器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場所內移動應使用專用手推車等，務求安穩直立。 

(二)以手移動容器，應確知護蓋旋緊後，方直立移動。 

十七、對於毒性高壓氣體之儲存與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管制人員進出。 

(二)場所應保持通風良好。 

(三)不得貯藏在腐蝕化學藥品或煙囪附近。 

(四)貯存場所或實驗場所要置備吸收劑、中和劑及適當之防毒面罩或呼吸用防護具。 

十八、對於人員於工作進行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造

成感電之虞者，應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老化等設施。 

十九、裝置於潮濕場所之電路，應依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規定實施感電危害預防措施。 

二十、有關電氣設備操作之工作空間，應依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二百六十八條及第二百六

十九條之規定辦理。 

二十一、對於電氣設備，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發電室、變電室、或受電室內之電路附近，不得堆放任何與電路無關之物件。 

(二)與電路無關之任何物件，不得懸掛或放置於電線或電氣器具。 

(三)不得使用未知或不明規格之工業用電氣器具。 

(四)電動機械之操作開關，不得設置於人員須跨越操作之位置。 



(五)防止人員感電之圍柵、屏障等設備，如發現有損壞，應即修補。 

二十二、從事放射性物質之實驗時，其操作及防護設施，應依原子能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三、對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工作時，應設置使人員安全上下之設備。 

二十四、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處所（工作台之邊緣及開口部分等除外），工作人員及學員生有

墜落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台，並張貼警告標示，禁止與工作無

關之人員進入。 

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或使人員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

落措施。 

二十五、應設置機械、設備合適之護罩、緊急制動、動力遮斷連鎖裝置、防止意外啟動等防護

裝置。 

二十六、對於工作人員及學員生有暴露於噪音、高溫、低溫、游離輻射、非游離輻射線、生物

病原體、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或其他有害物之虞者，應置備適當安全衛生防護具，

如耳塞、耳罩、防塵口罩、呼吸防護具、防護眼鏡、防護衣物等，並規定其確實使

用。 

二十七、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工作人員及學生，應規定其確實配戴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

護器具。 

二十八、對於工作中有物體飛落或飛散，致危害人員之虞時，應置備適當之安全帽及其他防

護。 

二十九、應供給工作人員使用之個人防護具或防護器具，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保持清潔，並予以必要之消毒。 

(二)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不用時應妥予保存。 

(三)個人使用之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置備足夠之數量。 

三十、實驗場所設置之急救藥品及器材，學校應予以明顯標示、檢查並更新。 

三十一、應依實驗場所之危害性，設置必要之災害搶救器材，如各級防護衣、供氣式呼吸防護

具、緊急沖淋設備、緊急洩漏處理設備等，並定期維護。 

 

肆、意外事故急救與搶救 

一、意外事故發生時，應迅速連絡該單位主管及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並實施必要之搶救，防止

災害繼續擴大。 

二、一般性急救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在醫護人員抵達前，受過急救訓練之人員應立刻對傷患作適當處理並防止休克發生。 

(二) 速召救護車或用擔架運送傷患至醫療處所或速請醫護人員。 

(三) 在場急救人員，應協助傷患述說病因與先行處理情形，以幫助醫護人員診斷及治療。 

三、搶救時應特別注意事項如下： 

(一) 對於觸電者之搶救，觸電者未脫離電源之前，切勿觸摸傷者，並儘速用竹竿、木棒將

傷者挑開。 

(二) 化學氣體中毒之搶救，除非有適當防護裝備，不應冒然進入搶救，若有瓦斯洩漏之虞

時，切勿觸動電源開關。 

(三) 微生物菌種逸露時，應確實依生物科技意外搶救規範辦理，在場人員不得匿報。 

(四) 遭化學物質濺到眼睛、皮膚時，應立即以大量清水沖洗後再就醫。 

(五) 進行感染性實驗受病毒感染時，應即進行醫療，禁止隱瞞或逃逸。 



四、適用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時，單位主管應與本校安全衛生人員聯繫，並由相關人員負責意外

事故紀錄，調查事故發生原因，作為改進參考。 

五、重大職業災害發生時，場所負責人應於廿四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具擴散性之災害需緊急

疏散時，其疏散措施由場所負責人發佈。 

六、實驗場所遇有重大職業災害發生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任何人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七、火災或有毒物質洩漏及有洩漏之虞時，搶救人員須著適當之防護具，並備偵測器以利隨時

偵測用。 

 

伍、教育與訓練 

一、新僱人員或在職員工於工作前，應接受適於各該工作所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對擔任勞工安全衛生人員者，應使其接受勞工安全衛生人員訓練。 

三、對擔任危險性機械設備之操作人員，應使其接受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訓練。 

四、對擔任有害物質作業管理人員或其他特殊作業人員，應使其接受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五、對擔任適用場所之急救人員，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訓練。 

六、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有關人員，應使其接受主管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七、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規則之規定，本守則適用之實驗相關人員有定期接受下列一

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之義務。 

(一)勞工安全衛生法規概要。 

(二)勞工安全衛生概念及適用場所安全衛生規定。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檢點事項。 

(四)標準作業程序。 

(五)緊急事故處理或避難事項 (含災害實例介紹及演練)。 

(六)作業中應注意事項及危害預防方法。 

(七)消防及急救常識與演練。 

(八)其他必要事項。 

 

陸、意外事故通報與報告 

一、實驗場所發生意外事故時，應先經確認後立即呈報實驗室負責人、連絡人、校警隊，必

要時撥119 火警電話通報消防人員。 

二、實驗場所若發生重大災害時，經搶救處理後應保持現場，不得擅自移動或破壞，以便司

法機關及勞工檢查機構之鑑定與檢查。 

三、發生意外事故時緊急應變處理程序如下： 

(一)事故的確認與通報。 

(二)操作緊急應變措施。 

(三)事故之廣播。 

(四)消防或急救、搶救之部署。 

(五)成立救護站。 

(六)指揮中心開始運作。 

四、事故之報告與廣播應力求簡短、清楚，內容如下： 

(一)發生何種事故。（化學藥品名稱） 



(二)發生地點。（詳細樓層房間） 

(三)發生時間。（通報者連絡電話） 

(四)罹災情形。（人員受傷否） 

(五)目前情況。（需要如何配合支援） 

 


